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社團活動及服務學習營隊經費補助要點 

109.01.15行政會議通過 

110.01.13行政會議修訂 

一、 實施目的：為支持社團活動及服務學習營隊，鼓勵學生多元發展，考量學生社團經營困

難，財力有限，特定此補助要點。 

二、 社團活動補助申請規定： 

(一)依本校當學年度之校內社團評鑑成績為補助原則，評鑑成績不及格、未參加評鑑及成

立未滿一年之社團不予補助經費。 

(二)補助名額以當學年度社團數量為標準，不區分社團性質每 5個社團取 1名給予補助，

未滿 5個社團則不予補助。(例如 108學年度共有 47個社團，則補助評鑑成績前 9名

的社團) 

(三)為鼓勵各社團辦理活動，每學年度給予每一社團一場活動免收場地費之優惠（評鑑成

績不及格、未參加評鑑之社團不予場地費優惠）。 

三、評鑑成績第一名社團需代表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學生社團甄選，甄選資料印

製及郵寄費用由學務處支應，並給予參加證明。 

四、補助經費額度及來源：評鑑成績第一名的社團給予 8,000元經費補助，其餘評鑑獲獎社團

給予 4,000元經費補助；補助經費由由學務處業務費項下補助學生及社團比賽交流經費支

應。 

五、獲補助社團須持辦理活動收據或發票向活動組申請補助；本辦法補助社團經費使用範圍

如下：場地費、誤餐費、交通費、場地布置材料費及其他經學務處同意補助項目。 

六、暑假服務學習營隊補助申請規定： 

(一)依服務地點遠近、服務天數、服務內容是否有社區服務及成果報告作為審查標準，經

費補助以 5,000 為上限（辦理成果卓越者補助上限 5,000 元，次一等補助上限 4,000

元，再次一等補助上限 3,000 元，績效不佳者不予補助）。 

(二)營隊結束後由服務學習團隊提出成果報告，於每年 10月底前經審查通過後予以補

助，獲補助營隊須持收據或發票向活動組申請補助；經費來源由班級費支應。 

(三)本辦法補助服務學習營隊之經費使用範圍如下：場地費、誤餐費、交通費、場地布置

材料費及其他經學務處同意補助項目。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第㇐高級中學社團活動及服務學習營隊經費補助申請表    

社團/班級  
社⾧/ 

總召 

班級  姓名  

電話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宗旨 

（20 字以

內） 

 

活動內容 

【請依活動日期填寫每日活動重點】 

年 月 日 本日活動重點 

    

    

    

    

    

申請經費         仟        佰        元整 （$               ） 

經費使用規

劃 

品名 用途 個數 單價 小計 

     

     

     

     

     

     

                     社學生因辦理                          活動，向國立臺南第㇐

高級中學申請經費補助計               元整。本社將本著誠實報支原則申請補助，並依

規畫妥善使用經費。 

                         社團指導老師：                  社⾧：                  

本表主辦單位 本表會辦單位 
主計審查 校⾧ 

社團活動組 學務主任   

      

需完成校內活動申請程序後，方可填寫本單申請補助。    請附准予辦理活動之證明。 


